
臺中關業務標準作業流程

作業項目：自由港區事業按月彙報貨物入出區抽核作業

作業單位：保稅組

法令依據：自由貿易港區貨物通關管理辦法第26條第1項第11款

一、處理流程：

二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管理機關系統列印該運送單所列「核准通知」之海關核准編號、項次

及放行件數、件數單位等資料，並聯結至其系統取得各海關核准編號

之貨物明細資料，以供抽核。

（二）免驗者放行出區

（三）需抽核者憑前開資料核對司機之裝箱單資料無訛後，辦理抽核。

（四）抽核無訛者，通知港區門哨放行。抽核發現出入區之貨物、產地與核

准通知之內容或出入區貨物之數量與裝箱單之內容不符者，貨物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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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置，並按相關規定辦理後續處理事宜。

 辦理單位：保稅組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04-26565101分機3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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